
 

 

致致致致：：：：预约本院分娩服务孕妇预约本院分娩服务孕妇预约本院分娩服务孕妇预约本院分娩服务孕妇 

产科预约按金备忘产科预约按金备忘产科预约按金备忘产科预约按金备忘 
（（（（2010 年年年年 8 月月月月 2 日日日日更新更新更新更新。。。。如有修订如有修订如有修订如有修订，，，，恕不另行通知恕不另行通知恕不另行通知恕不另行通知）））） 

本港居民本港居民本港居民本港居民/ 非本港居民非本港居民非本港居民非本港居民（（（（外籍人士外籍人士外籍人士外籍人士）））） 非本港居民非本港居民非本港居民非本港居民(中国内地孕妇中国内地孕妇中国内地孕妇中国内地孕妇) 

1. 缴付按金限期： 

i)  怀孕满 20 周前周前周前周前，并由本院发出产科预约登记号码日起计 14个工作天之内个工作天之内个工作天之内个工作天之内缴付按金。 

ii) 未有如期缴交按金者，其预约名额将被取消，本院不会另行通知。 

1. 缴付按金限期： 

i)  怀孕满 20 周前周前周前周前，并由本院发出产科预约登记号码日起计 14个工作天之内个工作天之内个工作天之内个工作天之内缴付按金。 

ii) 未有如期缴交按金者，其预约名额将被取消，本院不会另行通知。 

2. 预缴按金金额 ： HK$6,000 

  （接受信用咭、EPS、本票或现金） 

2. 预缴按金金额 ： HK$40,000 

  （请以本票、EPS、银联咭或信用咭付款，以便本院提供更快捷服务。） 

3. 缴费地点及办公时间： 

� 九龙窝打老道 222号 香港浸信会医院 A座地下缴费处 

� 星期一至星期日  2:00pm – 10:00pm 

3. 缴费地点及办公时间： 

� 九龍窩打老道 222號 香港浸信會醫院 D座低層地下一樓 區樹洪夫人醫療中心繳費處 

� 星期一至星期五 3:00pm – 4:00pm 

(公眾假期除外) 

4. 缴付按金手续： 

i) 孕妇可授权他人代缴。 

ii) 带备医生信/诊症记录，注明产科预约登记号码（A/N No.-不得转换不得转换不得转换不得转换）及预产期，与「孕妇产科预约登记表格」。 

iii) 孕妇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如香港特别行政区身分证或护照）副本。 

 

4. 缴付按金手续： 

i) 孕妇本人必须亲自前来必须亲自前来必须亲自前来必须亲自前来本院缴交按金及领取『内地孕妇分娩预约证明』，不得授权他人代办。 

ii) 孕妇本人必须完成在本港第一次产前检查及带备「内地孕妇申请领取分娩预约证明通知书」，医生信/诊症记录，注明产科预约登记号码（A/N 

No. -不得转换不得转换不得转换不得转换）及预产期，与「孕妇产科预约登记表格」。 

iii) 孕妇本人必须出示有效之身份证明文件（如往来港澳通行证或中国护照）。 

5. 备注： 

i) $6,000预约按金以标准房级别计算，孕妇入院分娩时，此按金将转为入院按金。孕妇如欲选择较高级别房间，须因应入院时之房间供应情况而定，本院不设预留房间服务，同时孕妇亦须缴付按金差额。 

ii) 一般非本港居民入院按金全数为$40,000，故孕妇入院时尚须补付差额$34,000。 

iii) 预约按金不包括选择剖腹分娩之预约服务，孕妇必须经由主诊产科医生向手术室另行预约，先到先得。 

iv) 除下列情况外除下列情况外除下列情况外除下列情况外，，，，按金一概不予发还按金一概不予发还按金一概不予发还按金一概不予发还：：：： 

� 经主诊产科医生书面证明，并辅以文件证明确诊为流产或胎儿严重畸形。 

� 其它特殊情况须获本院管理层批准。 退款只限发放予孕妇本人或其书面授权人。本本本本院会于按金中扣除院会于按金中扣除院会于按金中扣除院会于按金中扣除 HK$1,500 作为发还按金之作为发还按金之作为发还按金之作为发还按金之行政费用行政费用行政费用行政费用。。。。 

v) 入院时必须出示按金收据正本。 

5. 备注： 

i) $40,000 预约按金以标准房级别计算，孕妇入院分娩时，此按金将转为入院按金。孕妇如欲选择较高级别房间，须因应入院时之房间供应情况而定，本院不设预留房间服务，同时孕妇亦须缴付按金差额。 

ii) 预约按金不包括选择剖腹分娩之预约服务，孕妇必须经由主诊产科医生向手术室另行预约，先到先得。 

iii) 预产期前 2星期因个别原因可申请取消「内地孕妇预约分娩证明」及退回按金，但必须出示其香港主诊医生证明信、 「内地孕妇预约分娩证明」及按金收据正本，退款只限发放予孕妇本人或其书面授权人。本院会于按金中扣除本院会于按金中扣除本院会于按金中扣除本院会于按金中扣除 HK$10,000作为发还按金及各项产科行政费用作为发还按金及各项产科行政费用作为发还按金及各项产科行政费用作为发还按金及各项产科行政费用。。。。 

iv) 入院时必须出示「内地孕妇预约分娩证明」及按金收据正本。 

 
产科部查询电话：2339 8418 


